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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水利科学技术经费筹集与

使用管理办法

（2015年 12月 16日云南省水利厅 云南省财政厅公告第 41

号 云府登 1368 号公布 自 2016 年 12月 1 日起施行 经 2023 年
10 月 31日公布的《云南省水利厅关于修改或者废止部分规范性
文件的决定》修改）

第一条 为加强水利科学技术经费的管理，推动水利科学技

术进步和水利科技创新，促进水利人才队伍建设，保障我省水利

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《水利部

关于加强水利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的通知》《云南省实施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〉若干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和政

策的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利科学技术经

费筹集、使用和管理活动。

第三条 建立和完善各级财政投入、企事业单位自筹、银行

贷款、社会捐赠和引进外资等多渠道的水利科学技术经费投入体

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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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科学技术经费投入应当同我省水利事业和社会经济发

展水平相适应。

第四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利科学技术的

领导，把水利科学技术投入纳入本地区水利发展规划。

第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大对水利科学技术的投入力

度。

第六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鼓励水利企事业单位增

加水利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。

第七条 鼓励境内外组织和个人投资、捐资用于我省水利科

学技术事业的发展。境内外组织和个人投资、捐资用于我省水利

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，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有关优惠政策。

鼓励社会企事业单位以合资、合作、参股等方式引进境内外

资金用于水利科学技术投入。

第八条 水利科学技术经费应当用于水利科技项目和水利

人才培养。

第九条 水利科技项目采用申报评审制方式立项。水利科技

项目应当向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申报，经专家评审并商同级

财政部门同意后立项

水利科技项目需要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支持的，由当地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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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主管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逐级签署意见上报。

第十条 水利科技项目资金坚持多元化筹措，引导和鼓励工

程业主、企业、金融机构等社会资金投入，各级财政对水利科技

的投入纳入同级预算管理，科学合理配置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第十一条 水利科技经费支出范围为：

（一）水利科技项目：项目资金由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组成。

直接费用包括：设备费、业务费、劳务费三大类。间接费用是指：

项目承担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产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

列支的相关费用，包括管理费用与绩效支出。

（二）水利人才培养经费的使用应当符合相关资金管理办法

的规定。

第十二条 水利企事业单位自筹的科学技术经费应当用于

水利科学技术开发或者上级有关部门下达的水利科学技术项目

的配套，并实行单独核算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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